
  
據 2006 年 2 月 18 日聯合報第 C4 版林宜慈記者報導曾在某監獄服刑

的張姓男子去年 3 月向法務部檢舉，指民國 90 年在監服刑期間，目睹 4 名
精神病受刑人多次性侵害綽號「阿祥」的受刑人，某縣警局警方接手偵辦，
4 人陸續到案說明，僅 1 人承認犯案，惟 4 人被依妨害性自主罪嫌函送法
辦。 

話說張姓男子是去年初在某監獄服刑期滿出獄，據媒體報導指出，90
年他因竊盜案入獄，經醫院鑑定罹患精神病，分配在某監獄醫護中心精神
病受刑人工場，6 人同住一舍房，不料，同房陳姓等 4 名受刑人見「阿祥」
善良可欺，常利用晚間，在廁所用手或性器官猥褻阿祥，還拿馬桶刷柄插
入阿祥的肛門，張犯向獄方反映，阿祥中得與 4 名涉案者才予分房。 

張犯進一步說，同房 6 人已先後出獄，每當回想「阿祥」遭性侵害病
情不輕，於心不忍，且性侵害是公訴罪，他認為涉案人應得懲罰，才提起
勇氣檢舉。 

然而警方也找到「阿祥」，因精神病未見好轉，無法表達是否曾遭性侵
害。惟該篇報導之林宜慈記者又說：她為了深入報導，旋即採訪了附近一
所監獄之一衛生科人員表示，監所因環境特殊，不只精神病患間會發生性
侵害，其他收容人也同樣會發生，甚至有「兩情相悅」式的性行為，雖然
外界覺得不可思議，但這是受刑人之「次級文化」使然。因此，為了防範
暴力型的性侵害發生，新收男受刑人入監時，如果長相斯文、文靜，有女
性化傾向者，監所憂心這些人會成為受害者，同時加害受刑人會特別注意
挑選牢友。此外，依以往經驗，短刑期受刑人常會被長刑期受刑人「欺負」，
因此均會分別加以監禁。林記者更進一步說：獄方人員表示，監所內設有
意見箱，如果受刑人遭受不當欺凌，可以投書，「政風人員」也會秉公妥適
處理。 

事實上，「鐵窗春色」長期以來一直困擾國內外各矯正機關管理人員，
因為傳統保守文化，較少人去觸摸這個敏感問題。就以「人類行為科學」
發達的美國來說；例如依 2004 年 10 月 16 日，紐約時報報導，德州「奧斯
汀鎮」的「歐瑞德監獄」，是美國有名的監獄受刑人同性戀溫床，據當地記
者採訪報導，曾有一「個案」被廣泛提出討論，據稱，在 2000 年 9 月入獄
的黑人受刑人同性戀者「強森」被暱稱為「可可」小姐，這一位舉止溫和
的大男人，不幸在入監後淪為受刑人的性奴隸。根據該監內各幫派受刑人
代表協議結果：同性戀受刑人一率稱呼女人的名字，在將他們指派給監內
另一個幫派時，要提供「性服務」。而本案之受害人－「強森」說：「『瘸子
幫』已分到一個同性戀者，據我所知，『門徒幫』已有一陣子沒人侍候，因



此就把我嫁給了他們」。 
而根據本案法律訴狀和受害人「強森」的詳細自述，該監內受刑人「門

徒幫」和其他幫派把他（強森）當作性奴隸。該監獄內之各幫派受刑人把
他（強森）買來賣去，甚至出租。性交易索價五美元或十美元。 

報導又說；「強森」剛入獄時，一名門徒幫份子叫他「老婆」，強迫強
森為他舖床、打掃牢房和用鍋子煮私人食物，還要性交。強森後來被賣給
『同胞幫』和其他幫派。更不可思議的是；後來各幫派為他爆發搶「標」
戰爭，他們幫派份子告訴他，他在監內公開市場價為一百美金。本案於 2004
年 9 月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終於准許強森控告該監疏失戒護人員的民事
官司。最後「裁決」承認美國各監獄中同性戀受刑人應受到同等保護權，「裁
決書」說這件案子的事證「駭人聽聞」。但該監獄否認有不當處理強森的申
訴。 

由上揭知悉美國德州監獄受刑人之間的「性侵害」案件，已是「冰山
一角」。其次以最保守的中共來說，例如中國大陸的江蘇省，早在 2003 年
時代，為防止監獄內不斷發生的「同性戀」戒護事故，開始嚐試對受刑人
「性解禁」政策，最明顯的是當時容納三千多名受刑人的江蘇省「江寧監
獄」，因「性犯罪」身陷囹圄達百分之二十五，而「性壓抑」、「性飢渴」已
成了前來參加性心理諮詢的受刑人之共同的心聲。 

例如，據個案報導說，一位今年初因入室搶劫被判八年有期徒刑的張
姓受刑人表示；自己二十六歲，2002 年剛結婚，在牢房渴望性愛、思念嬌
妻已成了他每晚入睡前的一種意念。現在他得知該監獄將實施「鴛鴦房」、
「月末同居」等人性化政策後，備受鼓舞，他期待其妻早一天的到來，他
努力表現以爭取獲得如此「寬管級」的待遇，據江寧監獄的副教導員張巨
集先生指出；大陸監獄所稱「寬管級」係指犯人入獄後已達到一定刑期，
曾受過獎勵，或獲得減刑的表現，且家庭婚姻比較穩定，受刑人本人為初
犯者，犯罪動機帶有過失性的等等，在監即可享有「性解禁」的待遇。 

此項報導中也透露江寧監獄的「月末同居」等「性解禁」政策，從事
獄政工作者贊成聲不絕於耳，但也有少數反對聲浪。一位獄警表示，從管
理角度上來看，他支持監獄這樣的政策，畢竟這種政策有助於一些犯人的
努力改造（意即改過遷善），且對他們瀕臨崩潰的家庭確實有穩定作用，但
從其個人角度看，還是認為謹慎為佳。 

據瞭解中共獄政當局，對全國各監獄內層出不窮傳出「同性戀」行為
非常的頭疼，因此由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調查中心主任也是著名的性學專家
「儲兆瑞」博士帶領的「性心理」諮詢小組，首站在江寧監獄展開「性心
理諮詢」，與此同時，「繡球拋進高牆內」、「鴛鴦房」、「月末同居」等有關
高牆內人犯「性解禁」的人性化政策，先後在江蘇省其他監獄推行。 

據大陸「人民網」報紙報導，單單江寧監獄當時即有四百多名犯人代



表接受了儲兆瑞博士「性心理諮詢小組」的心理諮詢，另據「儲兆瑞主任」
的統計數據顯示：經開放「性解禁」處遇後，監獄同性戀現象，已大大減
少。 

臺灣遠在 1974 年即對部分表現優良的受刑人，實施「性解禁」。例如
除了數座無圍牆的外役監獄，在監獄內蓋有美侖美奐的「懇親宿舍」，讓他
們定期與妻「一親芳澤」外，（按：一般與眷同住每月至多不超過一星期。
係根據外役監獄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典獄長視受刑人行狀，得許與眷
屬在指定區域及期間內居住）。另外作業成績優良者，於假日或紀念日亦得
許可讓受刑人「返家探視」以方便解決此「人生重大課題」。（同法第二十
條參照）。 

為了達成「人性化」之性解禁政策普遍實施，法務部除撥款在各監獄
旁建有受刑人「懇親宿舍」外，另據監獄行刑法第七十五條「特別獎賞」
之規定，儘量放寬條件，俾讓更多無法配住「懇親宿舍」者，予以「返家
探視」以達到「親情教育」人倫之樂的效果。曾經有一則笑話，一位老太
婆得悉兒子服刑期間，竟然媳婦懷孕，一怒之下，趕來監獄面會欲告訴其
子實情，結果其子吞吞吐吐靦腆而語：「媽！不是啦！是監獄給我們「『改
悔向善』機會之結果」。其母仍然不相信，復詢道：「改悔向善與懷孕有什
麼關係？」。在監獄接見室另一方，手持電話筒的他，又蹬腳急忙解釋：「媽！
不要問那麼多啦！監獄有懇親宿舍與返家探視之規定，我們是依法『辦事』
的」這位老太婆終於想通，喜出望外的說：「哦，政府實在是法外施恩，讓
我『離』子『得』孫也蠻『合算』啊！」。這個寓言，可以代表台灣獄政「人
性化處遇」的成果。 

總而言之，監獄長刑期受刑人之「性處遇」實為當前矯正工作重要而
嚴肅課題，基於戒護「零事故」的理想，與上揭媒體所揭露事實，未來獄
政革新，在這一方面，似乎尚有許多亟待改善及解決之處，決策者應以人
道處遇及人犯人權觀點考量，全力改善，實現願景，早日達成獄政現代化
目標。 

 
    


